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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2/2021_2022__E6_B2_88_E

9_98_B3_E5_B7_A5_E4_c73_382217.htm 一、申请条件 1.坚持

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

治表现，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身心健

康； 2.经教育部批准具有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

的高校2008届普教本科毕业生，并取得所在学校硕士研究生

推荐免试资格； 3.成绩优秀。 二、申请者需提供的材料 1.所

在学校教务部门或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出据的硕士研究生推荐

免试资格证明（教育部统一制定格式的《全国推荐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沈阳工业大学2008年接收外

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点击下载，A4纸打

印）； 3.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并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4.在学期间曾从事过的科技活动、获奖或突出表现证明材料

（获奖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学校教务或所在院系部门公章）

； 5.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复印件或成绩单，并加盖

教务部门公章。 三、申请程序 1.申请人请到沈阳工业大学研

究生学院主页（yjsxy.sut.edu.cn）查阅研究生招生说明及专业

目录，下载申请表； 2.于规定日期（见学校网站通知）以前

将填好的全部申请资料（统一用A4纸）寄达或送至沈阳工业

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过期不再受理申请； 3.我校将对

申请者材料进行初审，并及时将结果予以通报； 4.推免生必

须占用其本科所在学校当年推荐免试招生计划，否则不予申

请推免资格； 5.经我校研招办和相关学院对申请人材料审评

后，通知评审合格的申请人来我校进行复试，择优录取； 6.



推免生统一参加我校复试，具体复试地点及安排见学校网站

通知； 7.我校对通过复试并同意接收为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的外校优秀普教本科应届毕业生发给接收函； 8.具

有推免生资格的考生被录取后仍须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网上报名，并按规定及时到指定报考点予以现场确认。

未办理正式报名手续和无推荐免试报名表者不予录取，复试

不合格的申请者不予录取； 9.如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真实，

一经发现即取消申请人推荐免试资格； 10.被接收的推荐免试

生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证书，或受到处分的，

取消录取资格。 11.超过教育部规定时限接收推免生的无效。 

四、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南十三路1号沈阳工

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24-25691237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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